附件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2025年度建筑市场监督检查辅助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1
	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2025年度建筑市场监督检查辅助服务项目

	2
	采购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3
	资格（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团体或自然人，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团体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可参照响应承诺函承诺格式内容。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4
	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1.配合采购人对合作区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进行检查摸底，登记项目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各分包单位等相关负责人及有关合同的主要指标信息，建立项目发包与承包单位台账及合同关系谱系图；

2.协助采购人监督检查工作，包含日常工作巡查、季度检查和专项工作检查等，根据现场检查情况配合检查小组完成每个项目书面检查记录和意见；

3.协助采购人对建筑市场发承包违法行为监督检查辅助工作档案整理归档；

4.协助分析当前建筑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形成分析报告，协助研究建立长效监督管理机制，以及建筑市场发承包违法行为监督检查有关的工作事项；

5.协助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工作；

6.为保障服务工作进度和服务质量，中标单位需至少派驻一位工程师驻场，工作用车自行准备。

	5
	合同履行地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6
	项目预算
	39.6万元

	7
	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8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9
	结算方式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10
	其他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